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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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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学 互联网健康服务模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互联网健康服务的参与主体、模式分类、模式框架以及互联网健康服务管理的基本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互联网健康服务模式的应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TS 5788：2024 Health Informatics —— Internet healthcare service pattern

3 术语和定义

ISO/TS 5788：202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参与主体

参与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的主体应包括以下五类：

a) 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提供方：依法注册登记，为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电子支付服务提供

方和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在线运营载体的组织；

b) 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依法注册登记，通过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提供线上健康服务的组织

或个人；

c) 支付服务提供方：依法注册登记，为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提供交易支付服务的组织；

d) 物流服务提供方：依法注册登记，为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提供物流服务的组织；

e) 互联网健康服务接收方：利用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接收健康服务的组织或个人。

5 模式分类

分类原则

互联网健康服务模式应包括以下三项分类原则：

a) 通用性：针对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的共性特点和需求；

b) 实用性：依据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应用和使用进行分类；

c) 可拓展性：考虑未来互联网健康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

基本分类

互联网健康服务模式应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分类：

a) H2S 模式（Hospital to Service recipient），依托单家实体医疗机构搭建互联网健康服务

平台，向互联网健康服务接收方提供服务；

b) G2S 模式（Healthcare Group to Service recipient），依托多家实体医疗机构共同搭建互

联网健康服务平台，向互联网健康服务接收方提供互联网健康服务；

c) P2S 模式（Platform to Service recipient），由互联网公司发起并搭建互联网健康服务平

台，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集聚多方互联网健康服务资源（组织或个人），不受地理空间局限，

接入平台的组织或个人均可通过该平台向互联网健康服务接收方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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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模式框架

H2S 模式框架

H2S模式框架见图1，其中：

a) H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提供方及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均为同一家实体医疗机构，

整个互联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运营、管理均由该实体医疗机构主导；

b) H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均应为注册在该机构的医护人员；

c) H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内容涵盖线上咨询、线下确诊、线下治疗、线上复诊等服务内容；

d) H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的提供方式为线上线下结合。

注：图中三种箭头分别代表下列三种含义。

信息流

资金流

物 流

图 1 H2S 模式框架

G2S 模式框架

G2S模式框架见图2，其中：

a) G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提供方一般为互联网企业，但整个互联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

设、运营、管理由一家或多家实体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来对各自的权力

和义务进行约定；

b) G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应为注册在参与该模式建设的一家或多家实体医疗机构

的医护人员；

c) G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接收方可通过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实现与参与此平台建设的一

家或多家实体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沟通咨询，也可在网上进行专家会诊，并可获得参与此

平台建设的实体医疗机构的转诊服务；



GB/Z XXXXX—XXXX

3

d) G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的提供方式为线上线下结合。

注：图中三种箭头分别代表下列三种含义。

信息流

资金流

物 流

图 2 G2S 模式框架

P2S 模式框架

P2S模式框架见图3，其中：

a) P2S 型模式下的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提供方为互联网企业；

b) 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不局限于特定实体医疗机构，各地医护人员以多点执业的方式在此互

联网健康服务平台上提供服务，其执业行为原则上与其主执业机构无关；

c) P2S 型模式中互联网健康服务内容以在线咨询为主；

d) P2S 型模式下互联网健康服务的提供方式一般为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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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三种箭头分别代表下列三种含义。

信息流

资金流

物 流

图 3 P2S 模式框架

7 基本要求

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准入要求

7.1.1 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

7.1.2 互联网药品（含医疗器械）零售服务应由取得《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的机构提供。

如经营者为第三方中介平台或者出售第三方药品，则应首先申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7.1.3 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师、护士应当能够在国家医师、护士电子注册系统中查询。

7.1.4 其他类型互联网健康服务提供方应由取得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相关资质的机构或个人提

供。

互联网健康服务质量要求

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应建立和执行服务接收方申诉和投诉服务响应机制,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服务接收方申诉处理制度,规定履行服务的条款。申诉服务内容包括:接待、听取、沟通

意见有效处理及结果跟踪。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171143871&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5%A2%9E%E5%80%BC%E7%94%B5%E4%BF%A1%E4%B8%9A%E5%8A%A1%E7%BB%8F%E8%90%A5%E8%AE%B8%E5%8F%AF%E8%AF%81&zhida_source=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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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服务接收方投诉处理制度,规定履行服务条款。还应建立健全投诉档案，立卷归档，留档

备查。

信息保护要求

互联网健康服务活动参与方应当加强信息安全和服务接收方隐私保护，防止违法传输、修改，防止

数据丢失，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规程，确保网络安全、操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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